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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目的：

• 建物因合併，建物權利人或管理人需將2棟(建號)以上已登記之建物合併

為1棟(建號)之建物者，應申辦複丈以為建物標示變更登記之依據。

• 申請人：

• （一）建物所有權人。

• （二）建物管理人、管理機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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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辦理建物合併，應以辦畢所有權登記，位置相連之建物為限。
(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90 條)

• 所有權人不相同之建物申請合併時，各所有權人之權利範圍，
除另有協議外，應以合併前各該棟建物面積與各棟建物面積
之和之比計算。(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90 條)

• 設定有他項權利之建物申請合併時，應檢附他項權利人之同
意書。(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90 條)

• 設定有抵押權之建物合併時，如其抵押權內容完全一致，未
涉權利範圍縮小者，得免附建物所有權人與抵押權人之協議
書或抵押權人之同意書(內政部96 年10月15 日台內地字第
0960158463 號函）

• 申請建物合併應同時檢附土地登記申請書及有關權利證明文
件，辦理建物標示變更登記。(地籍測量實施規則第295 條)3



• 建物測量及標示變更登記申請書

（或建物測量申請書及土地登記申請書）

• 申請人身分證明文件

• 委託書：委託他人代理申請者檢附。

（申請書有委任關係欄經填註者免附。）

• 合併位置圖說

• 建物所有權狀

• 全體所有權人協議書

• 他項權利人之同意書或建物所有權人與他項權利人之協議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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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按合併前每建號計算，以每建號每層每50平方公尺為計收
單位，不足50平方公尺以50平方公尺計，每單位以新臺幣
400元計收。

• 合併後書狀費每張80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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